
揭阳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做好 2020 年新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工作的通知

揭职院学通[2020]25 号

各院系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精神和《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为做好我校 2020 年新生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(含五年制 2017 级学生、高职扩招 2020 年新入学

学生）认定工作，提高学生资助的精准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组织申请。

我校在寄发新生《录取通知书》时，已将《广东省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申请表）和《高等学

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》同时寄发给新生，让新生了解国家资助政

策，并利用入学前时间填妥《申请表》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是学生资助的基础性工作，请各院系做好宣传，组织有需要申请

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新生在 10 月 13 日前将《申请表》，连同相

关证明材料，一并提交给所在院系。



二、材料审核。

各院系要严格审核学生提交的《申请表》，对照《广东省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分析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分析表），与

学生提交的证明材料逐项对照，根据审核结果计算每一个申请认

定学生的《分析表》分数。特别是对于特殊群体（建档立卡贫困

户成员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、残

疾人、特困职工家庭子女，家庭遭受重大灾害、重大意外事件，

重大疾病家庭等），要逐个学生、逐项审核，既不能遗漏，也不

能随意放宽标准。特别是对建档立卡学生，各院系要主动确认核

实，确保建档立卡学生提交《申请表》、《分析表》和相关材料。

同时，注意提醒学生谨慎选择（低收入家庭）选项，（低收入家

庭）需提供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低收入家庭证书、低保边缘

家庭证书、低保临界家庭证书等。不能以村（镇）两级提供的所

谓低收入证明作为佐证材料。

各院系可通过扶贫、民政和残疾等部门的网上信息查询系统

核实学生的申请材料。核实我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信息可查询

http://210.76.68.130:8080/fpy/antiPoverty/userInfo/authe

ntication.do，我省低保人员和特困救助供养人员信息可查询

http://jiuzhu.guangdong.minzheng.net/saas/urbansub/query

MemberForPublicityAction.do?act=forward，全国残疾人员信息

可查询http://2dzcx.cdpf.org.cn/cdpf。

审核工作由各院系在 10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http://2dzcx.cdpf.org.cn/cdpf


三、数据处理。

各院系根据材料审核情况，将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

家庭经济信息录入《家庭经济信息采集-导入模板》（附件 3），

在 10 月 19 日前到学生处助学中心将相关数据通过系统模板导入

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。请注意必须遵循学生认定申请

表（分析表）、佐证材料、家庭经济信息录入采集表内容一致方

可导入系统。

另外，因导入家庭经济信息必须有在校生信息为前提，请各

院系将全体新生（含五年制和高职扩招学生）的基本信息录入《在

校学生信息录入-模板》（附件 4），并在 10 月 16 日前到助学中

心导入在校生数据。

采集数据注意使用新模板录入在校生信息和家庭经济信息，

录入前做好校验。录入数据后需进行数据检验，根据提示完善修

改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

四、材料报送。

学生家庭经济信息数据录入资助系统，资助系统划分困难级

别的参考等级后，助学中心会将系统结果反馈给各院系，各院系

核对后报院系认定工作组审核认定，并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

内公示。并于 10 月 23 日前根据认定结果填写《揭阳职业技术学

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》（附件 5），将附件 3、4、5 电

子版报送学生处。附件 1、2 及证明材料由院系留存备查。电子材

料发送至电子邮箱：xszz@jyc.edu.cn。



五、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，认定结果作为评定国家励志奖

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基础。若在资助系统录入当学期国家助学金

名单，在名单上的所有学生家庭经济信息数据当学期不得再做调

整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关系到学生资助政策的落实，关

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资助资格的确认，请各院系高度重视，认

真抓好落实。

六、在认定工作中特别关注有无受疫情或洪涝灾害影响较重

等特殊困难学生，按类别整理名单并填写《揭阳职业技术学院2020

年秋季学期受疫情和洪涝灾害影响较重学生信息统计表》（附件

6）。如有相关学生，请于 10 月 16 日将名单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

箱：xszz@jyc.edu.cn。

七、各院系要通知跟踪全部建档立卡学生（含外省户籍）做

好家庭经济困难认定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学生全部申请困

难认定并享受到补助，无一遗漏。

八、各高职扩招教学点请做好政策宣传和组织申请，如有学

生申请，请做好材料审核和数据处理，在 10 月 16 日前报至学生

所在专业归属院系，由相关院系复核并汇总。

附件

1、 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2、 广东省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分析

3、家庭经济信息采集_导入模板

4、在校学生信息录入-模板



5、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

6、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秋季学期受疫情和洪涝灾害影

响较重学生信息统计表

学生工作处

2020 年 10 月 10 日


